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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2023〕29 号

华新镇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华新镇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创业和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奖励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村（居）、公司、事业单位，机关各办：

现将《华新镇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创业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工作奖励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华新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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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镇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创业和加强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奖励的实施意见

为了做好我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不断巩固我

镇充分就业、特色创业型社区创建成果，按照市、区政府关于促

进就业工作的文件精神，鼓励企业和有关人员为就业创业和职业

培训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结合本镇实际，制订以下实施意见：

一、促进就业奖励

（一）适用范围

1.华新镇范围内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

2.劳动力录用满足签订劳动合同一年以上，且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满 3个月以上。

（二）奖励内容

1.鼓励单位吸纳本镇劳动力

当年度每新录用 1 名本镇劳动力，给予每人 1000 元的一次

性奖励。（劳动力在同一家企业 2年内不能重复享受）

2.鼓励单位吸纳就业重点人群

（1）吸纳经市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在市、区奖励补贴

的基础上，再给予每人 3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2）吸纳本镇户籍失业人员，给予每人 2000 元的一次性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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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纳毕业年度本镇户籍高校毕业生，在市、区奖励补贴

的基础上，再给予每人 2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4）吸纳见习结束后 6 个月内的本镇户籍见习学员，给予

每人 2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3.鼓励单位吸纳特殊群体

（1）吸纳一名本镇退伍 3 年内的军人，经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认定，给予每人 4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2）吸纳一名本镇持证残疾人，经镇社区管理办公室认定，

给予每人 4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3）吸纳一名刑释解教、戒毒成功人员，经镇平安办认定，

给予每人 4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以上群体被不同单位录用的，只能享受一次补贴。

二、职业培训奖励

（一）适用范围

注册且纳税在本镇的企业。

（二）奖励内容

1.企业组织员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或

参加区级技能竞赛活动，完成培训并考核鉴定取得相应证书，经

区人社局认可指标的，给予相应的培训奖励。标准为：初级工或

同等专业水平每人 800 元、中级工每人 1200 元、高级工及以上每

人 2000 元。

2.受理中心委托培训机构自主招生开展职业培训的项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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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区人社局对本镇考核指标的，享受同级奖励。

3.鼓励企业积极申报首席技师资助项目，每成功申报并经评

选通过，在市、区资助的基础上，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

三、创业扶持奖励

（一）适用范围

1.在华新镇注册成立两年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

等各类创业组织。

2.劳动力录用满足签订劳动合同一年以上，且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满 3个月以上。

（二）奖励内容

1.创业带动就业

本镇户籍或持本镇居住证的业主，正常经营满半年后，除享

受市、区补贴外，每带动本镇户籍 1人就业，给予每人 3000 元的

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6万元。

2.创业孵化基地

创建创业孵化基地或创业园，经区级、市级认定且考核通过，

合格期间区级的每年给予 3万元的运营费补贴；市级的每年给予

5万元的运作费补贴。

3.创业大赛

积极鼓励青年创业，推荐参加区级、市级创业大赛并获相应

奖项的，给予孵化组织或者园区一次性奖励：区级 3000 元，市级

5000 元；给予创业组织一次性奖励：区级 5000 元，市级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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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四、青年职业见习和创业见习奖励

（一）见习学员：凡 16-35 岁的失（无）业青年（经区人社

局认定的），参加华新镇见习基地的职业见习或创业见习的，给予

学员个人每人每月见习补贴 400 元。

（二）见习基地：对完成中心下达的见习指标的基地，吸纳

见习学员（经区人社局认定的）参加职业见习或创业见习的，根

据吸纳人数给予每人每月 500 元的奖励。

五、对企业单位及相关单位（人员）的补贴

根据年度指标完成情况，按不同指标类别给予贡献度前三名

企业的相关人员（人事干部等）工作经费，标准分别为 1000 元、

2000 元、3000 元。

六、有关说明

（一）同时满足本实施意见或上级文件中的多项促进就业奖

励时，企业就高享受相关奖励，不得重复享受。

（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等方面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且拒不整改以及不配合党委政府相关工作的企业，不享

受以上奖励。

七、资金来源

原则上由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实施配套，不符合专项资金

支付条件的，由镇财力配套。

八、申报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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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每半年申报兑现，从年度财政预算支出。

九、实施时间

本实施意见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原华府〔2018〕46

号文件停止执行。如遇上级政策变化则作相应调整和修改。本实

施意见由华新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并做好相关初

审工作，经镇相关程序审核批准后兑现。

华新镇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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